
從傷痛走向重生：
女性藥癮者的創傷與更生旅程

當我們說起藥癮，是否也看見了「她們」？

提
到「藥癮」，你會想到什麼？是社會邊緣人？是街頭毒品交易？還是新聞報導中

的犯罪事件？但你是否曾想過，那些因藥物被定義的人，可能是你我的家人、親

戚、朋友，甚至是一位母親。

在臺灣，藥物濫用的問題比我們想像中更普遍。根據2018年全國物質使用調查，

12至64歲的民眾中，約有20萬人曾經藥物濫用。司法系統中，毒品犯罪常是導致女性入

監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截至114年2月，在監女性受刑人中，已有將近47%因違反毒品危害

防制條例而服刑，超過所有其他類型的刑事犯罪，也超過男性因藥物使用而入獄。2024

年，法務部統計超過一半（51.33%）的女性藥癮者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而入獄。 

2020年，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（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, NIDA）也發現女

性對藥物渴望較強，較可能感染愛滋病，伴隨較高死亡率與影響月經週期。特別在懷孕

期間，使用酒精與藥物對胎兒與母體健康造成不利影響。

需更令人關注的是，許多女性在出獄後不久又再度被捕，重返監獄。她們似乎很難

真正「戒掉」，並未為出獄後無毒生活做充分準備，但這真的是因為她們不夠努力嗎？

還是我們忽略了什麼更深層的原因？

創傷，是許多女性藥癮故事的開端

有些人可能會想：「用藥不是她們自己的選擇嗎？」但真相常常遠比表面複雜。

對許多女性而言，用藥並不是放縱的選擇，而是對傷痛的求生回應。研究發現，女性藥

癮者多來自弱勢背景，她們大多數在成長過程中曾經歷家庭或親密關係暴力、性侵害、

失依、經濟剝奪或情感疏離等創傷經驗。筆者近期的報告發現，73.9%的藥物施用者曾

經歷嚴重創傷，其中女性的比例與嚴重程度更高，並有高達85%的女性曾經歷流產或墮

胎，造成更深的心理創傷。

文 ‧ 圖／吳慧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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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創傷經驗可能導致他們無法正常

面對生活的困境，需要藉由藥物達到短暫

的麻痺、逃避現實，尤其是當創傷來自親

密關係時，女性更容易在依附關係中持續

施用藥物。藥物不僅是緩解壓力的手段，

也象徵著他們對控制感的渴望，在過程

中，有些女性從事性交易換取毒品，可能

加深其創傷經歷與社會排除，形成惡性循環。在文化與道德框架中，使用藥物女性

也更容易被貼上「壞女人」、「不負責任、不適任母親」等標籤，諸多的社會負面評價，

進一步打擊其自尊、重返融入社會的動機。

多重身份任務的掙扎與調適：藥癮者也是母親、女兒與照顧者

在大多數人的社會期待中，女性應該是家庭的守護者、孩子的照顧者，是溫柔又有

責任感的角色。但對許多女性藥癮者來說，這些角色往往成為沉重的負擔。

有些人出監後最關心的不是自己未來怎麼樣，而是：「我的孩子還願意叫我媽媽

嗎？」「家人還會願意接納我嗎？」「我還有機會重新開始嗎？」這些擔憂不只是情緒問

題，常直接影響她們復原的動力與信心。

其實，只要社會願意給她們一點理解與機會，很多人是可以好好站起來的。像是一

些曾參與親職支持團體的女性或復原增權團體，後來促進她們與孩子修復關係，自己也變

得更穩定、更有自信、學會自我保護。有些非營利機構也會提供教養課程、法律協助、庇

護住所等整合服務，幫助她們慢慢找回生活的主控權。

回歸社區，是一場新的挑戰

從監所出來，並不代表就此重獲自由。很多女性藥癮者剛回到社區，就像進入一個

陌生又嚴苛的世界。她們常常沒有固定的住處、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，也沒有足夠的心理

支持。社會對她們仍有很多偏見，像是「有前科不能信」、「吸過毒就是壞人」等等，讓

她們很難重新融入社會。

一個人是否能順利復歸，除了個人意願之外，也很仰賴她身邊的支持系統。像是家

女性成癮原因多來自創傷，因此也比較難戒除。

（圖取自Freepik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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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是否願意給她機會、社區是否友善、政府資源是否可近，都會影響她們的未來走向。

很可惜在現實中，很多女性一出監，連最基本的住處都沒有，更別說找到願意聘用她們

的雇主了。有些縣市的服務資源較多，但也有些地方服務斷裂，讓人無所依靠。當環境

讓一個人失去了希望，即使她曾經戒毒成功，也可能因壓力與孤立再次復發。

回應創傷，不能只靠「戒毒」兩個字

有些人會說：「她們就是要有決心啊！不要再用就好了！」但對真正經歷過創傷的

人來說，這樣的話未免太過簡化。很多女性藥癮者，其實從來沒有被好好照顧過。她們

需要的，不只是停止用藥，更是被看見、被理解。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實務團隊開始採用

「創傷知情照顧」和「性別敏感處遇」的方式，也就是在幫助她們的過程中，了解她們過

去經歷過什麼傷害、她們的情緒反應是如何形成的，再給予實際的幫助。例如，教她們怎

麼覺察情緒、怎麼照顧自己、怎麼與人建立信任關係，這些都是重新生活的重要起點。

此外，實證研究也指出，如果社會支持系統的服務品質夠好、讓人有安全感，會大

大提升她們的參與意願與滿意度。尤其是當她們本身資源有限時，這些支持就變得更加

關鍵。同時，服務提供者的態度也很重要――如果第一線人員能真正相信她們是有能力

改變的，整個服務歷程也會更有效。

結語：她們正在努力，社會也該努力

有人說，十個藥癮者裡面有九個會再犯。但我們想說的是：那一個真正想改變的

人，值得我們去陪伴。我們看到很多女性努力地在治療、重建關係、學習新的技能，只

希望自己能再次成為孩子眼中的母親、社會眼中的「正常人」。

她們的故事，反映的不只是個人的掙扎，也是一個生活在風險社會中怎麼面對創

傷、性別與復原的考題。如果我們願意看見她們的努力，給她們一個重新來過的機會，

也許我們就能一起打造一個更有同理心、更友善、更有韌性的社會。（本專題策畫／新

聞所林照真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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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慧菁 小檔案

臺大社會工作學系教授，也是心理衛生專科社工師，美國哥倫比

亞大學社會工作博士。長年投入精神健康、創傷復原、藥物濫用、

司法社會工作與社區支持等領域，累積超過 30 年實務經驗與 20

年研究歷程。

主持了三十多項政府委託研究計畫，如科技部、衛福部、法務部

等，發表過上百篇學術文章。她關注的議題從早期的精神疾患強

制治療與社區復健、犯罪被害保護，到近年來特別聚焦在女性藥

癮者的創傷經驗、家庭親職支持、創傷知情照顧和社區復歸等。

吳教授也積極參與國際合作，和美國的南加州大學、哥倫比亞大

學、賓州大學，香港浸會大學、英國牛津大學、愛爾蘭都柏林大

學的學者一同研究推動服務模式創新。她曾經引進並本土化德

國 SHIFT 家庭訓練與美國 TREP 創傷復原模式，努力讓我們的社

會更理解、更願意支持走在復原路上的女性藥癮者。包括她們出

監後面對的創傷回憶、社會貼上的標籤、養育孩子的壓力，甚至

是重新開始生活的挑戰。她相信，只有整合家庭、醫療、司法、

社福等不同系統，促進資源間互相合作，才能真正打造對她們公

平、有影響力的支持網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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